
 

 

自然人股东股权确权登记需提供材料清单 

 

1.所持铜山农商行股权证原件（现场收回，出具回执）； 

2.股东身份证复印件； 

3.《股东信息登记及承诺函》； 

4.自然人发起人签名； 

5.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的，另提供《授权委托书》及被委

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。 

若存在以下情况，还需提供以下资料： 

1.自然人股东本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，需提供相关

司法裁判文书； 

2.代替他人持股的，需提供含有代持约定的相关协议文

件、资金凭证等； 

3.股权已质押的，需提供包含该项质权所对应的债权债

务相关文件（例如：借款合同等），质权人基本情况说明，

办理质押登记的相关文件等； 

4.股权已冻结的，需提供相关司法裁判文书，包括但不

限于：司法判决书、冻结通知书等； 

5.股份涉及诉讼、仲裁的，需提供相关诉讼裁判文书或

仲裁裁决文书等。 

注：上述证明、凭证及相关材料的复印件均为一式两份。 


